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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3·15”

维权关系你我他

� � � �

核心提示：今天是“

3

·

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每天我们都会通过消费
来满足生活的需求，在消费中难免存在权益被侵犯的现象，但是权益不是
别人拱手送来的，自身的权益需要我们去了解、去争取、去关注。

� � � � 2012

年，全市工商机关和消协组
织共接受消费者咨询

10048

人次，受
理消费者申

(

投
)

诉
1430

件，解决
1350

件，解决率
94.41%

；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

161.5

万余元。

我市申
(

投
)

诉主要集中在
5

大热点：

1.

通信产品质量投诉居高。 主要
问题是自动关机、按键失灵、电池待
机时间不达标、“三包” 规定难落实、

售后服务不到位等。

2.

食品安全投诉仍是热点。 主要
问题是食品过期、变质、含异物，特别

是婴幼儿奶粉的投诉，占食品质量投
诉的

79.6%

。

3.

通信行业服务意识亟须加强。

网络信号差、通信增值业务运营商设
置陷阱乱收费、 消费套餐规则不明、

垃圾短信屡禁不止、收费不透明。

4.

快递服务投诉逐年上升。 主要
问题是物品丢失、损坏；拖延送货时
间；先签字后验货，免除自身责任等。

5.

修理维护服务问题不容忽视。

主要表现在售后服务乱收费、配件价
格虚高等。

� � � �

市民李女士：我在网上购买的
服装，收到后却发现和店铺链接的
图片严重不符，联系网店却一直拖
延不给解决。

工商局工作人员： 网购投诉
近年一直呈上升趋势，反映的主要
问题如下：一是虚假宣传、价格欺
诈；二是退换货条件苛刻；三是货
物损坏、丢失，购物网站与快递物
流相互推诿；四是商品售后服务缺
乏保障。

对此，我们提醒消费者在网购
时注意：一要对所购产品和服务全
面了解，面对低价、超低价诱惑三
思而后行；二要看网站是否有通信
管理部门颁发的

ICP

认证号，是否
有工商部门颁发的“红盾”标志等；

付款时尽量采取货到付款并要求
先验货后付款的方式，或通过含有
担保功能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

三要保存好交易记录或相关证据，

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可携带相关证
据材料及时向购买地工商部门或
消费者协会投诉。

市民王小姐： 打折商品享受
“三包”规定吗？打折商品可以退货
吗？

工商局工作人员：打折商品和
赠品应当享受“三包”售后服务。不
论是打折，断码特价，还是清仓甩
卖，都是商家的促销行为，商家所
售的商品无论打多少折，都应该享

受“三包”售后服务。赠品同样属于
商品，商家应对赠品承担“三包”义
务。如果商家出售的商品因有瑕疵
或质量存在问题而降价处理的，则
应当向消费者告知商品的瑕疵或
问题所在，所列瑕疵之外的其他完
好功能仍应享受“三包”。打折商品
出现质量问题

,

消费者可以依据
“三包” 规定选择退货、 换货和修
理。 如果商家拒绝承担“三包”责
任，消费者可以向当地工商部门或
消费者协会投诉。

市民张先生：我收到包裹打开
后，发现物品有损，但快递公司以
已经签收为由不予赔偿。

工商局工作人员：快递投诉是
近年来消费维权的一个热点问题，

对此，我们提醒消费者注意：一是
选择具有快递服务资质许可、信誉
度好的快递公司， 如需上门服务，

应查验服务人员身份，以便与企业
核实；二是交寄物品前应详细了解
快递企业传递时限、 服务承诺，明
确违约责任； 当交寄易受损物品
时，应及时询问物品包装是否符合
要求，贵重物品一定要保价；在交
寄物品后，要向快递公司索要单据
和协议，保留凭证；三是在接收快
递物品时， 一旦发现货物损坏、丢
失或内件不符， 要及时收集证据，

要求快递员出具相关证明并签字，

以便作为维权凭证。

市民刘女士：前几日我在市内
一家超市购买了散装鱿鱼丝，儿子
吃后出现了腹泻症状。后来我又去
该超市，发现该超市散装食品专柜
没设防尘防蝇设备，甚至在散装食
品上有苍蝇出现，再查看散装食品
标签，只有生产日期和品名。 请问
该超市的卫生状况和经营行为是
否达到食品安全标准？

工商局工作人员：从我们工商
部门日常检查和接到的申（投）诉
情况看，目前市场上散装食品销售
中普遍存在卫生状况差、管理不规

范、措施不完善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工商部门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散装食品
时要仔细查看有无标签明示厂名
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配料表、

产品合格证等信息；留意有无防尘
防蝇遮盖措施和禁止触摸的标志；

注意销售人员是否按规定统一佩
戴口罩、手套和帽子。 如发现上述
问题，最好不要购买，若因不慎购
买造成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可向当
地工商、卫生等部门反映、申诉，或
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

一问一答业内人士为您支招

有“瑕疵”的服务
投诉人：李传彬
被诉方：信阳市商城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城关供电所

2012

年
7

月
4

日，居住在信阳市商城县城关镇鑫河小区的
李传彬到商城县消协投诉，称该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城关
供电所，在长达

19

个月未对其履行电费催缴告知义务的情
况下，于

2012

年
7

月
4

日以拖欠
700

元电费为由，擅自中
断供电服务，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要求城关供电所无
偿履行供电服务。

调解中，县消协工作人员指出供电所因工作失误，未能
让使用人承担缴费义务，而加重另一方的负担，其行为违反
了《消法》第八条、《电力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依据《消
法》第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四条和《电力法》第五十
九条之规定，经双方同意，商城县消协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
作出如下调处意见：

1.

城关供电所负责人向消费者赔礼道歉；

2.

城关供电所无偿向消费者提供正常的供电服务；

3.

由消费者提供应缴义务人的联系方式，由城关供电
所负责催缴，履行义务。

“杂交”的稻种
投诉人：陈宗华等

5

位农民
被诉方：信阳市固始县段集乡农技站咨询服务部

2012

年
9

月
9

日，家住信阳市商城县丰集乡陈西湾村民组
陈宗华等

5

人到商城县消协投诉， 称
3

月底在固始县段集
乡农技站咨询服务部，购买由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选育的
“皖晚稻

125

”国审稻种
15

袋，共计
230

元，在收割时发现稻田有
杂株，导致减产，与经销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投诉到商
城县消协，要求经销商赔偿因减产造成的损失

4000

元。

调解中， 商城县消协工作人员指出稻种经销商的行为
违反了《消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产品质量
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种子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为消费者提供杂株超标的稻种使农作物减产。 依据《消法》

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
条、《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种子法》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商城县消
协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作出如下调处意见：

1.

稻种经销商向陈宗华等
5

位农民赔礼道歉；

2.

根据每亩减产的实际情况，按照稻子当时的收购价
进行赔偿， 每亩按

300

元的标准一次性赔付陈宗华等
5

位
农民

4500

元。

是干洗还是水洗
投诉人：李薇
投诉对象：知音干洗店
2012

年
11

月
4

日， 李薇爱人的西服被拿到位于体彩
广场的知音干洗店干洗，当时营业员告知，西装水洗

30

元，

干洗
40

元。由于是定制的高档毛料西服，不能水洗，李薇便
选择了干洗。

11

月
7

日她去取衣物时，却发现西装里衬出
现严重褶皱、变长、松散的情况，西装的支架感消失了，导致
价值

1890

元的西服严重损坏。 李薇找到洗衣店顾老板，其
态度恶劣，并表示“我干洗店

80%

都是水洗”。 协商未果，李
薇投诉到市消协。

市消协给出了如下意见：根据《消法》的有关规定，建议
李薇先通过第三方质检部门的检测评估，界定双方责任。

申（投）诉热点总结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案例透析
维权进行时

� � � �

“顾客就是上帝”，这是商家打出的吸引
消费者的口号， 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
营理念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顾客的“上帝”

意识在不断增强。 买到不满意或有问题的商
品，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换，或者接受的服务不
满意， 消费者有权把主管领导找来“反映情
况”。 这样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 部分市民表示知道
“

3

·

15

”是什么，但并没有具体的维权行动。

在统一路街口上卖鸡蛋灌饼的王女士告
诉记者， 自己这几天在电视上不断看到关于
“

3

·

15

”的报道，然而当记者问到如果买到假
劣商品是否会打电话投诉时，王女士表示“平
时买的都是日货用品，几元钱的东西，就是真
有什么问题，也不值当投诉吧”。

在采访中，记者问到是否知道“

3

·

15

”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时， 绝大部分人都会给出肯
定的回答。 也有部分人虽然不了解具体的消
费者权益都是什么， 但在消费的过程中遇到
问题， 比较倾向于采取一些措施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对于如何采取措施， 部分市民仍然存在
误解。市民小马说，自己如果在购物或就餐时
遇到问题，如果态度强硬，就更容易得到商
家的重视， 进而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
益，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但是如果商家态度
不好，而问题又不是太严重的话，就会不了了
之。

维权意识逐渐增强 维权之路多艰辛
� � � �

维权意识的增强带动着实际的维权行
动，但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维权难的现象
还是普遍存在。 有些商家态度差，话难听，

投诉程序烦琐，费时费力，这些都使维权这
件事变成了一场持久战。

提起维权的麻烦， 家住体彩广场附近
的刘先生一肚子苦水。 去年

10

月，他在信
阳市的某家名牌鞋店买了一双鞋， 买回去
穿了不到一个星期鞋底就开了。 他再次来
到这家鞋店， 而得到的售后服务就是用胶
粘了粘。刘先生本想粘好也就算了，但这双
鞋拿回家没两天原来被粘住的地方又开胶
了。 刘先生要求退换，而商家态度傲慢，称
鞋子是美国的牌子，拒绝退货，最终这双鞋
子被扔掉。刘先生维权不成，还弄了一肚子
气。

跟刘先生相比， 家住胜利路李先生的
维权之路虽“修成正果”，但也很艰辛。他告
诉记者， 去年

3

月自己在一家药店买了盒
胶囊药剂，回家服用后觉得“不对劲”，便委
托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帮忙检测。 检测结
果是假药，李先生立即找到药店店主，

店主告诉他需要向药品生产厂家投诉，

生产厂家却告诉他要把有问题的药品寄给
厂家化验。见他们推三阻四，李先生便找到
药监部门，最终在药监部门的协调下，经过
两个月的维权之路， 李先生得到了药店的
赔偿。

处理好投诉
也是一种营销

� � � �

在采访商家对于消费者维权行为的看
法时，大部分商家告诉记者，解决好消费者
的合理诉求， 有利于提高店铺在消费者心
目中的形象， 其实是一种长远营销和感情
投入。

做茶叶生意的周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
的消费者维权意识在逐渐增强， 自己也渐
渐认识到解决好顾客的投诉， 其实是一种
双赢。有一次外地顾客来买茶叶，带回家喝
了之后，顾客感觉口味很差，完全不是以前
喝过的茶味，要求周先生退换。周先生接到
投诉后仔细和顾客沟通， 顾客随后发现自
己也有责任， 最后周先生按顾客的要求退
换了茶叶， 还向顾客详细介绍有关饮茶的
知识，这名顾客在得到合理解决后，还成了
周先生店里的常客。

另外商家还告诉记者， 对于消费者的
合理投诉，商家都会尽力解决，不过有时候
做生意也不容易， 鞋子或衣服已经穿了几
天，消费者觉得不好看了，非要换，甚至大
吵大闹，商家考虑到和气生财，也只能忍气
吞声吃个哑巴亏。

厚望中存在困难
� � � �

民以食为天，食品、药品一旦出现问题，会马上成为社会焦点。老
百姓关注，国家重视，食品、药品质量监管部门被推到风口浪尖，社会
监督被寄予厚望。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
2012

年
7

月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移交到该局以来， 每季度对全市范围内餐
饮服务单位的食品抽检工作在如期进行。药品监管方面，去年全市共
完成各类药品检验

902

批次。同时注重日常监管与投诉举报相结合，

办理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2286

起，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19

件，并开通了
“

12331

”电话呼叫平台。

然而监管工作的开展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负责药品稽查工作的
万延林介绍，在遇到需要移交公安、司法部门的案件时，各个部门之
间的协调工作并不是很流畅，共同执法存在困难。

� � � �

明码标价，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买和卖是市场
经济活动的主体，本来这件事并不复杂，只是在利
益的驱使下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部分商家眼中
只有钱，没有良心，只有营业额，没有社会责任感，

只有个人利益，没有基本的诚信。 一粒老鼠屎坏一
锅汤，消费者对商家失去信心，对商品不再信任，这
才是挽回不了的损失。

人人“

3

·

15

”，维权关键在人。 一是消费者的维
权之心，维权之举；二是商家的保质保量，公平竞
争；三是社会监管部门的监督执法，公正执法。天天
“

3

·

15

”， 消费者权益日保护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
权益，更是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有序和稳定。

本版策划黄慧执行人员周亚涛李贝贝王洋

工商人员在检查市场。

“

12315

开放日”组织维权志愿者走进
12315

中心。


